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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6.1 安全文明施工

6.1.1 项目安全生产的达标目标及相应事项的约定： / 。

6.1.4 关于治安保卫的特别约定： / 。

关于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的约定： 开/ 。

6.1.5 文明施工

合同当事人对文明施工的要求： 无 。

6.1.6 关于安全文明施工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定： / 。

6.1.7 参加施工现场达标考核，获评市级标准化管理示范工地的工程项目，安全文明施工费由发包

方在正常取费基础上增加 / % ，作为奖励；获评省级标准化管理示范工地的工程项目，安全文明施

工费由发包方在正常取费基础上增加 / % ，作为奖励。具体奖励标准应符合吉林省现行安全文明施

工费计价管理相关规定。

7. 工期和进度

7.1 施工组织设计

7.1.1 合同当事人约定的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的其他内容： / 。

7.1.2 施工组织设计的提交和修改

承包人提交详细施工组织设计的期限的约定： 开工前 。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 收到后 7 天内 。

7.2 施工进度计划

7.2.2 施工进度计划的修订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修订的施工进度计划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 收到后 5天内 。

7.3 开工

7.3.1 开工准备

关于承包人提交工程开工报审表的期限： / 。

关于发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 / 。

关于承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 / 。

7.3.2 开工通知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监理人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之日起 60 天内发出开工通知的，承包人有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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